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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二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招生 

簡章制定要點 

前言、說明事項 

一、110學年度二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招生簡章附錄之「各校系（組）、

學程甄審條件、招生類別、名額及成績處理規定」表格，採用網頁建檔方式填寫，網

址為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 

二、技優入學招生名額：以外加方式辦理，依貴校110學年度教育部核定二技日間部招生

名額之10%為原則。技優入學分保送和甄審兩種方式： 

（一）技優保送：依競賽獲獎名次與等第排名。 

（二）技優甄審：110學年度技優甄審由各招生學校自訂校系之指定項目甄審及優待

加分比例評分，考生至多可選5個校系（組）、學程。各校是否限

制考生僅能選報一校系（組）、學程，可由各校自訂，各校亦可列

備取生。 

三、系統預設載入109學年度二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招生之資料（不含招生名

額），請修正編寫為110學年度簡章附錄之「校系（組）學程」資料。 

四、系統開放期間：109年10月14日（星期三）10：00至109年11月17日（星期二）17：00

止。請各委員學校承辦人員，於上述時間內完成簡章相關資料制定輸入，逾時系統將

關閉。 

五、各委員學校相關資料登錄完畢後，請自行預覽檢查。本委員會於彙整後，紙本資料將

於第1次委員會議時，交付各委員學校核對確認。 

六、110學年度二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招生合計之總名額，以教育部核定

各校110學年度二技日間部招生總名額之10％計算，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位，技優保

送及甄審招生名額分配，由各校自行決定調配。 

七、110學年度二技技藝技能優良學生保送及甄審入學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保送招

生類別計有12類【請注意：保送無語文類（一）、語文類（二）、不限類別等招生類別】；

甄審招生類別同109學年度維持16類招生，惟無法歸類於16類之校系（組）、學程，方

可在不限類別招生。 

八、如有簡章制定問題，請聯絡本會試務處董文儀小姐，電話：(02)2772-5333分機212；

或e-mail：tungweni@ntut.edu.tw。 

壹、如何登入系統 

一、系統登入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進入首頁後點選「委員學校作業系統」

之「簡章制定填報系統」後輸入帳號、密碼進入系統，並線上填報相關資料。 

二、帳號：預設帳號為貴校網址的英文校名簡稱（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為例，網址為

www.ntut.edu.tw，則帳號為ntut）。 

三、密碼：依承辦人員先前登錄「委員學校基本資料維護系統」所設定之各招生管道承辦人

密碼登入。 

四、輸入帳號、密碼仍無法登入系統，可能原因為您的IP尚未允許存取二技技優入學招生管

道系統，請至「委員學校基本資料維護系統」填寫IP管制資料，完成填寫約5分鐘後應可

連線。 

五、基於系統自動保護功能：若逾時20分鐘未動作，系統將自動關閉，請記得隨時存檔。 

 

http://www.s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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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章編寫說明 

一、修業年限、個別學校特殊資格限制、特殊疾病或身心障礙報名建議及附註： 

（一）請填寫學校招生之特色。 

（二）請填寫各系（組）、學程個別學校特殊資格限制。例：護理系限專科以上護理

科畢（肄）業生報名；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限專科以上醫事檢驗科或醫事技術

科畢業生報名。請勿必檢視文字是否有漏字及如果與去年內容一致請檢視是否

一致。 

（三）針對特殊疾病有特殊條件之要求，一律以「審慎考慮」表示。例：辨色力異常

者，請審慎考慮。 

（四）「說明及附註」以500字為上限（有關數字部分請一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以條例式編寫排版及各條層次編寫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以求統一。 

1.  

                  (1) 

 

二、公告指定項目甄審時間：免填【由本委員會統一規定110.5.4（二）10:00前】。 

三、指定項目甄審日期：若有須考生實際到場參與之項目如面試等，請於備註填寫指定項目

甄審之日期【期間為110.5.6（四）~110.5.12（三）】。 

四、成績複查或申訴截止：免填（由本委員會統一規定）。 

五、公告錄取名單日期：免填（由本委員會統一規定）。 

六、各校系(組) 、學程甄審條件、招生類別、名額及成績處理規定填表說明： 

（一）校系（組）、學程資料 

1.限選填一校系（組）、學程：如對於學生選填志願時只限選填貴校1個系（組）、

學程時，請選「是」；其他情形【招生之校系（組）、學程數為1個】請選

「否」。若只有1校系（組）、學程招生，請選「否」 

2.校系（組）、學程名稱：請輸入教育部核定之全名。 

3.招生類別：各校系（組）、學程限於3個招生類別內招生。 

4.志願代碼：免填，於各校資料確認無誤後由系統統一產生。 

5.招生名額：依各校自行分配之名額填寫。 

6.性別要求：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3條規定，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

性別或性傾向差別待遇」，性別限制將統一顯示為「不要求」；惟基於歷史

傳統、特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之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而設

置之學校、班級、課程者，不在此限。 

7.指定項目甄審費：單項新臺幣800元，二項以上（含）新臺幣1,000元，系統

會自動計算產生。 

（二）指定項目甄審 

8-1~8-5.評分項目： 

請填寫指定項目甄審之評分項目之考科。為求簡章之一致性，若指定項目之

考科屬性屬於書面資料審查性質者，請一律輸入「書面資料審查」；若指定

項目之考科屬性屬於面試性質者，請一律輸入「面試」。 

（三）甄審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9-1~ 9-5.佔總成績比例： 

請填寫甄審評分項目在總成績百分比中所占之數值（總和為100，且須為整

數）。 

10-1~ 10-5.總成績同分參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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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審總成績相同時，依此欄所列全部評分項目之參酌順序，依序比較考生成

績，以決定錄取優先順序，請至少列出四項以上之參酌順序。 

（四）其他說明： 

11.繳交資料（限填200字元以內）： 

請填寫甄審評分項目中書面資料審查所要繳交之資料內容（有關數字部分 

請一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自103學年度起，本招生報名資格取消在學學業成績規定，考生繳交 

 之歷年成績單不得訂定採認之學業平均成績標準。 

12.指定項目甄審說明（限填200字元以內）： 

採書面資料審查者，請填寫各繳交資料之評分百分比。採面試者亦請列出

各項目之評分百分比 （有關數字部分請一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13.備註（限填200字元以內）： 

對於甄審須注意的事項，可於此備註欄中補充說明。 

有採面試之學校請於本欄註明面試日期。 

 

「指定項目甄審與評分方式」各欄之編號位置 

校系(組)、學程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2 評分項目 
總成 

績比例 

順

序 
甄審全部評分項目 

招生類別 3 8-1 9-1 1 10-1 

志願代碼 4 8-2 9-2 2 10-2 

招生名額 5 8-3 9-3 3 10-3 

性別要求 6 8-4 9-4 4 10-4 

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 
7 8-5 9-5 5 10-5 

繳交資料 指定項目甄審說明 

11 12 

備   註 

 

13 

※採面試之學校請於本欄註明面試日期 

 


